
乳山市人民政府

行政复议决定书
乳政复决字〔2023〕5号

申请人：邓某某，男，住址：山东省乳山市徐家镇。

被申请人：乳山市自然资源局
法定代表人：王庆  职务: 局长

住所地：乳山市商业街2号
申请人不服被申请人作出的乳自然资依复〔2023〕第2号乳山市自然资源局关于对邓某某申请政府信息公开答复书，于2023年3月29日向本机关提起行政复议申请。因申请人提交的行政复议申请书中，第二、三、四项行政复议请求不属于行政复议受案范围，且事实和理由也并未围绕涉案具体行政行为展开。2023年4月6日，本机关作出乳政复补字〔2023〕3号行政复议补正材料通知书，并邮寄送达申请人。申请人于规定期限内补正材料，本机关于2023年4月14日收到补正材料，并依法予以受理。被申请人在法定期限内向本机关提交了行政复议答复书及相关证据、依据。现已审理终结。

申请人称，被申请人所作出的乳自然资依复〔2023〕第2号乳山市自然资源局关于对邓某某申请政府信息公开答复书中，对申请人的承包地是否在建设用地征收范围这一问题的答复，与此前申请人曾经收到过的乳山市自然资源局信访复字〔2022〕47

号信访事项处理意见书、乳山市徐家镇人民政府信访复字〔2022〕

21号关于反映马某某反映征地补偿等问题的回复等答复内容相矛盾。被申请人所作的乳自然资依复〔2023〕第2号乳山市自然资源局关于对邓某某申请政府信息公开答复书依法应予撤销。并请求调查核实“山东乳山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徐家支行营业用房”用地行为，对申请人作出合法合理答复。
被申请人称，一、乳自然资依复〔2023〕第2号乳山市自然资源局关于对邓某某申请政府信息公开答复书事实清楚。2018年第3批次宗地8（徐家镇府前路南、徐家镇幼儿园东地块）勘测定界图、山东省人民政府鲁政土字〔2018〕1466号建设用地批复等证据足以证实，申请人所主张的承包地并不在山东乳山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徐家支行营业用房用地范围内。被申请人遂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三十六条第（四）项“对政府信息公开申请，行政机关根据下列情况分别作出答复：……（四）经检索没有所申请公开信息的，告知申请人该政府信息不存在”之规定答复申请人，申请人所申请公开的、关于其名下承包地的相关征地批复及申报材料、拟征地公告和征地公告、征地补偿安置方案及公告等信息均不存在。
至于申请人要求公开的山东乳山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徐家支行营业用房地块征地批复及申报材料，被申请人业已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三十六条第（一）项、第（二）项之规定“对政府信息公开申请，行政机关根据下列情况分别作出答复：（一）所申请公开信息已经主动公开的，告知申请人获取该政府信息的方式、途径；（二）所申请公开信息可

以公开的，向申请人提供该政府信息，或者告知申请人获取该政

府信息的方式、途径和时间”作出了答复。故，被申请人回复所依据的事实清楚。
二、乳自然资依复〔2023〕第2号乳山市自然资源局关于对邓某某申请政府信息公开答复书未超过法定期限。2023年2月3日，被申请人经电话确认收到申请人提交的《政府信息公开申请书》后，作出了乳自然资依复〔2023〕第2号乳山市自然资源局关于对邓某某申请政府信息公开答复书，并通过EMS邮寄送达申请人。
三、申请人要求调查核实山东乳山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徐家支行营业用房用地行为，与乳自然资依复〔2023〕第2号乳山市自然资源局关于对邓某某申请政府信息公开答复书无关。
综上所述，被申请人认为，其所作出的乳自然资依复〔2023〕第2号乳山市自然资源局关于对邓某某申请政府信息公开答复书合法有效，依法应予维持。
为证实自己的主张，申请人向本机关提交了乳自然资依复〔2023〕第2号乳山市自然资源局关于对邓某某申请政府信息公开答复书，乳山市自然资源局信访复字〔2022〕47号信访事项处理意见书，乳山市徐家镇人民政府信访复字〔2022〕21号关于反映马某某反映征地补偿等问题的回复，山东乳山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徐家支行营业用房项目公示牌照片，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农村集体土地承包合同书，现场拍照三张，宗地8拟用地勘测定界图等证据。
为证明自己的主张，被申请人向本机关提交了乳自然资依复〔2023〕第2号乳山市自然资源局关于对邓某某申请政府信息公开答复书，EMS快递单号及物流查询截图，2018年第3批次宗地8（徐家镇府前路南、徐家镇幼儿园东地块）勘测定界图，山东省人民政府鲁政土字〔2018〕1466号建设用地批复，申请人所称的承包地现场照片两张（分别拍摄于2022年12月1日及2023年3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等证据依据。
经审理查明：申请人于2022年11月28日通过EMS向被申请人邮寄了信息公开申请。被申请人已于2022年11月29日签收。之后，被申请人于2023年2月3日电话确认收到并当日作出了乳自然资依复〔2023〕第2号乳山市自然资源局关于对邓某某申请政府信息公开答复书，于2023年2月6日通过EMS邮寄送达申请人。申请人不服，遂申请行政复议，要求对涉案答复书予以撤销，并重新调查核实相关用地行为。
以上事实有双方当事人提供的证据予以证明。

本案涉及的焦点问题是，被申请人作出的乳自然资依复〔2023〕第2号乳山市自然资源局关于对邓某某申请政府信息公开答复书是否合法。

申请人认为，其名下的1.06亩承包地已被列入征收范围内，被申请人作出的乳自然资依复〔2023〕第2号乳山市自然资源局关于对邓某某申请政府信息公开答复书错误，依法应予撤销。
    被申请人认为，其所作出的乳自然资依复〔2023〕第2号乳山市自然资源局关于对邓某某申请政府信息公开答复书事实清楚、合法有效，依法应予维持。
本机关认为，本案现有证据足以证实，申请人名下1.06亩承包地不在征收范围内。被申请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三十六条第（一）项、第（二）项、第（四）项第三十六条之规定，对申请人提出的信息公开申请作出了相应答复答复，所依据的事实清楚。

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三十三条规定， “行政机关收到政府信息公开申请，能够当场答复的，应当当场予以答复。行政机关不能当场答复的，应当自收到申请之日起20个工作日内予以答复；需要延长答复期限的，应当经政府信息公开工作机构负责人同意并告知申请人，延长的期限最长不得超过20个工作日。行政机关征求第三方和其他机关意见所需时间不计算在前款规定的期限内”。结合本案现有证据，被申请人已于2022年11月29日签收了申请人通过EMS邮寄的信息公开申请。之后，被申请人于2023年2月3日电话确认收到并当日作出了乳自然资依复〔2023〕第2号乳山市自然资源局关于对邓某某申请政府信息公开答复书，于2023年2月6日通过EMS邮寄送达申请人，信息公开申请的答复期限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的相关规定。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七十四条第一款第二项“行政行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判决确认违法，但不撤销行政行为:……(二)行政行为程序轻微违法，但对原告权利不产生实际影响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六条“有下列情形之一，且对原告依法享有的听证、陈述、申辩等重要程序性权利不产生实质损害的，属于行政诉讼法第七十四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的“程序轻微违法”：（一）处理期限轻微违法；（二）通知、送达等程序轻微违法；（三）其他程序轻微违法的情形”之规定，本案被申请人对信息公开申请的答复超期，并未影响申请人就该信息公开答复书所享有的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权利，属于程序轻微违法。
另，申请人提出的调查核实“山东乳山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徐家支行营业用房用地行为”这一请求，非行政复议受案范围，依法不予审查。
综上所述，根据根据上述规定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二十八条第一款第（三）项之规定，本机关决定如下：

确认被申请人作出乳自然资依复〔2023〕第2号乳山市自

然资源局关于对邓某某申请政府信息公开答复书违法。

申请人如不服本决定，可以自接到本决定之日起15日内向

乳山市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2023年6月13日




